
附件1
株洲市社保基金特邀社会监督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社保基金监督工作，完善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员体系，充分发挥社保基金特邀社会监督员（以下简称特邀监督员）对社保基金的监督作用，聚焦打造公平透明的社保基金社会监督环境，根据《关于切实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湘办〔2021〕28号）和《关于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的实施办法》（株办〔2022〕19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特邀监督员是指社保基金监督行政部门通过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单位推荐等多种方式，从本市各行业、各领域社会公众中选聘的兼职从事社保基金监督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市人社局社保基金监督和审计科具体承担特邀监督员选聘、人员管理、工作开展、业务培训以及其他相关工作的日常管理。

第四条 选聘特邀监督员,要坚持渠道广、领域宽、人员优的原则进行，充分吸收基层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行业协会人员、群众代表进入特邀监督员队伍。

第五条 特邀监督员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龄在25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二）具有较强的法治意识、监督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身体健康，品行良好，具备与履行职责相应的工作能力；
（四）严格遵守《社会保险法》系列法律法规，热心支持社保工作，能客观公正地进行监督；
（五）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刑事处罚和违法记录；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经初步审查确定特邀监督员人选，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五天。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拟聘人选，颁发特邀监督员聘书和特邀监督员证件。
第七条 特邀监督员在社保基金监督部门组织下，通过明察暗访、调研等方式，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督。具体见《关于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特邀社会监督员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重点任务。
第八条 特邀监督员的工作纪律：
（一）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不得以权谋私或妨碍社保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得损害社保经办机构和参保对象的合法权益；
（二）对有关单位和部门涉及违法或者明显不当的行为或服务提出批评和改正建议前，应当进行审慎调查，并向社保基金监督部门报备确认；

（三）保守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以及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四）学习掌握与社保基金监督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知识；
（五）参加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组织的相关活动，承担相应的工作；
（六）不得以特邀监督员名义参加与履行职责无关的社会活动，确需以特邀监督员名义参加社会活动时应当提前征得社保基金监督部门同意。
第九条 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负责对特邀监督员的日常工作进行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特邀监督员日常工作规则和活动方案；
（二）组织特邀监督员参加有关会议和相关监督活动；

（三）组织特邀监督员参加各类社保基金监督培训活动；
（四）了解和汇总特邀监督员对社保基金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向特邀监督员反馈相关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五）为特邀监督员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工作资料等。

第十条 创新特邀监督员管理方式。特邀监督员队伍建立后，细分为基层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行业协会人员以及群众代表等四个小组。四个小组监督的侧重点和内容进行细分，发挥业务专长，达到更好的监督效果。

第十一条 特邀监督员履行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

（二）涉及与本人有亲属关系人员或者与本人有直接利益联系的组织有利害关系的；

（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

第十二条 特邀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能时应当佩戴由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统一配发的特邀监督员证件，表明身份，亮证开展监督活动。需要查阅有关文件和资料、了解相关工作的，应当持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开具的介绍信。

特邀监督员证件遗失后，应及时向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报告并办理新的证件。

第十三条 各有关单位应当支持、配合特邀监督员开展工作，为其履行职责提供方便，主动接受监督。
第十四条 对特邀监督员就社保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由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统一收集，进行调查论证。对确实存在问题的，明确整改期限，督促整改到位，并及时向特邀监督员反馈有关情况。
第十五条 特邀监督员在实施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情况，经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查实属实的，按照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 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原则上每年组织召开一次特邀监督员座谈会，总结监督工作情况，听取对社保工作和社保基金监督的意见建议以及对各社保经办机构的评价。

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每年对特邀监督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积极履职、成绩突出的人员，给予通报表扬。
第十七条 特邀监督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为三年，聘任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履职情况，可以连续聘任，如到期未续聘即自动解聘。

根据工作需要和特邀监督员履行职责情况，届中可对特邀监督员进行动态调整。

第十八条 特邀监督员在聘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社保基金监督部门予以解聘，收回相关证书：
（一）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或者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或者因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形比较严重的；

（二）无正当理由连续一年不参加监督活动，不履行特邀监督员职责和义务的；
（三）利用监督权谋取私利的，或者出借特邀监督员证件的；
（四）因工作调整、健康状况等原因不宜继续担任特邀监督员的；
（五）特邀监督员在聘任期内书面声明辞任的；
（六）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特邀监督员的。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3年4月23日之日起施行。 


